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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总结和宣传食品
安全法治建设重要成果，秉
持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
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中国法学
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
美团食品安全办公室共同评
选、联合发布2021年度食品
安全法治十大事件。至此，
食品安全法治十大事件已经
连续发布7年。

一、制定《反食品
浪费法》，助力粮食安
全保障

2021年4月29日，《反食
品浪费法》正式施行。《反食
品浪费法》明确了党政机关、
食品生产经营者、行业协会、
新闻媒体、消费者等各方的
权责，提出倡导合理消费理
念、推广小份餐、科学设置食
品保质期、超量点餐提醒、临
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等
反食品浪费合力共治举措，
明确了违反反食品浪费法定
要求的法律责任。该法的颁
布实施，为全社会树立浪费
可耻、节约为荣的鲜明导向，
为公众确立餐饮消费、日常
食品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
为强化政府监管提供有力支
撑，为建立制止餐饮浪费长
效机制、以法治方式进行综
合治理提供制度保障。

二、修改《食品安
全法》，推行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许可改备案

2021年 4月 29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
一号）颁布《食品安全法》修
正案，将该法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修改为：“国家对食品生
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
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
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
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
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备案。”新规定明确
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经营
者市场准入方式由食品经营
许可制度改为备案制度。11
月2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要
求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活
动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具备与
销售的食品品种、数量等相
适应的经营条件，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应当将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备案纳入“多证合一”
范围，实施备案编号管理，并
将信息及时推送至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供公众查
询。

三、修订《食品生
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
办法》，提升执法规范
性

2021年 11月 3日，新修
订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正式发布，自
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办
法》一是突出“严”的主基调，
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要求从重从严处理严重违法
行为，实行信用监管并对严
重违法行为实行联合惩戒。
二是强化科学治理，认真贯
彻落实风险管理原则，按照
风险等级对食品生产经营者
实行分级管理，对情节显着
轻微不影响食品安全的行为
实行责令整改。三是落实监
管责任制，明晰监管部门上
下级职责划分，明确越级监

督检查和异地监督检查要求
及管辖争议解决机制。四是
细化法规标准要求，构建监
督检要点表制度，明确食品
生产经营各环节监督检查要
点内容。五是贯彻全程预防
控制原则，构建全流程监督
检查程序，要求每两年进行
一次覆盖全部检查要点的监
督检查并避免重复检查。六
是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处罚
法，完善监督检查结果认定
标准，依据是否影响食品安
全并结合监督检查要点表确
定的一般项目、重点项目，依
法启动执法调查处理程序或
者责令整改。七是坚持问题
导向，积极回应实践关切，针
对监管实践中对食品安全法
规定的“标签瑕疵”认定难
题，细化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安
全的关联性、当事人的主观
过错、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
理解和选择等因素，统一瑕
疵认定情形和认定规则。

四、修订《市场监
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管理办法》，严惩食品
安全严重违法

2021年 7月 30日，新修
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正式
公布，并于9月1日起施行。
该办法是对《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
修订。《办法》规定，当事人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性质恶
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较
大，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
行政处罚的，由市场督理部
门依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实施相应管理措施。《办
法》指出，实施未依法取得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
产经营活动、用非食品原料
生产食品、生产经营国家为
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
产经营的食品等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的，符合法定情形，可
以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食品安全严重违法生产经
营者黑名单）。

12月 27日，首批8个严
重违法失信名单典型案例公
布，其中4个典型案例与食品
相关，包括严重危害校园食
品安全案、故意篡改预包装
食品生产日期并销售案、使
用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加
工食品案和经营掺假“鲜牛
肉”案。

五、修订《进出口
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把好进出口食品安全
关

2021年 4月 12日，海关
总署公布《进出口食品安全
管理办法》,自 2022年 1月 1
日起实施。原《进出口食品
安全管理办法》《出口蜂蜜检
验检疫管理办法》《进出口水
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
法》《进出口肉类产品检验检
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出口乳
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
理规定》随之同时废止。

出台新《办法》一是海关
系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
工作要求的最新行动。二是
总结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及疫
情疫病应对，完善风险预警
及控制措施的有力举措。三
是固化海关全面深化改革、
关检业务深度融合成果及执
法经验的制度成果。四是优
化整合海关食品安全监管领
域规章结构布局的具体体
现。

六、修订《关于办
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细密食品
安全刑事法网

2021年12月31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
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
释》）。

《解释》共26条，主要对
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
修订：加强对未成年人、老年
人等群体食品安全的保护力
度；依法惩治利用保健食品
等骗取财物的行为；依法惩
治食品相关产品造成食品被
污染的行为；依法惩治用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食
品等行为；依法惩治在农药、
兽药、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物
等行为；依法惩治畜禽屠宰
相关环节注水注药行为。此
外，《解释》还对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和“明知”的
认定等问题作出规定。

七、市场监管部
门加大连锁食品经营
企业监管力度，保障
消费者饮食安全

2021年10月，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强连锁食品经营企业食品
安全监管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进一步加强连锁食
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监管，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通知》明确连锁食
品经营企业总部要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要求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要切实加大违法行为
查处力度，强调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要强化违法行为曝光
和联合惩戒。

八、市场监管总
局2021年民生领域
案件查办“铁拳”行
动，涵盖食品安全领
域

2021 年 4 月，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印发《2021民生领
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方
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

“铁拳”行动。在制定本年度
“铁拳”行动方案时，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先后研究分析了
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情
况、全国消协组织投诉分析
报告、市场监管舆情监测热
点和风险点，综合考虑违法
行为性质、危害程度、社会关
注度，最后明确重点查处8类
违法行为，涵盖食品安全、产
品质量、虚假违法广告、违规
收费、“山寨”食品、特种设备
等领域。

截至2021年12月，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共公布七批典
型案例。这些成果表明，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民生领域
案件查办作为“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重要内容，上下一
心，集中力量，“握指成拳”，
严厉查办群众身边性质恶劣
的违法行为，“铁拳”行动取
得积极成效。各地共查办食
品非法添加、销售药残超标
的畜水产品、农村市场“山
寨”酒水饮料、“神医”“神药”
虚假广告等 8 类违法案件
9.44 万件，移送公安机关
1935件。从案件情况看，食
品安全类违法案件 5.22 万
件，约占55%，“山寨”酒水饮

料、节令食品案件2.59万件，
约占27%。

九、完善食品安
全地方立法，助力食
品小微业态高质量规
范发展

《食品安全法》明确将小
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等食品
小微业态的立法和管理事权
授予地方，规定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
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制定。

近年来，各省市陆续制
定、修订食品安全条例、食品
小微业态管理条例，提升地
方食品安全放管服改革和治
理的法治保障水平。2021年
2月 2日，《西藏自治区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店小
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办
法》审议通过，《办法》要求地
方政府支持小作坊、小餐饮
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健
康发展，并对上述业态实施
登记证、登记卡管理。11月
25日，《吉林省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
管理条例》审议通过，明确对
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
实行登记管理，食品摊贩实
行备案管理。通过地方立法
明确食品小微业态应当遵守
的食品安全要求，为行业高
质量规范发展提供了明确指
引。

此外，湖北、湖南、陕西、
河北等地市场监管局也出台
针对食品小微业态的具体监
管指导意见，深化推进“放管
服”改革。截至2021年底，全
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制定、修订食品安全地方
立法，多数允许小餐饮等取
得登记备案等合法经营资质
后，可以同时从事线下和线
上经营，支持食品产业加强
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发展。

十、优化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体系，提
升标准覆盖面

根据《食品安全法》，国
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修
订 、完 善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
2021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立项计划以基于风险原则和
增强可执行性为目的，优先
制定、修订风险防控急需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例如，
2021年 3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联合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和 4 项标准修改单。
2021年 9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
发布17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和1项修改单。

其中，为了与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标准修订趋势一
致，新国标将《较大婴儿和幼
儿配方食品》（GB 10767-
2010）分为2个标准，即《国家
食品安全标准 较大婴儿配
方食品》（GB 10766- 2021）
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幼儿
配 方 食 品 》（GB 10767-
2021）。这一架构使得标准
更加科学。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
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
31654-2021）则是我国首部
餐饮服务行业规范类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了餐饮服
务活动中食品采购贮存、加
工、供应、配送和餐（饮）具、
食品容器及工具清洗、消毒
等环节场所、设施、设备、人
员的食品安全基本要求和管
理准则。截至2022年 2月，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共计
1419项。

（卢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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